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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编制目的

为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（含城市轨道交通工

程）施工现场建筑工人实名制信息考勤设备管理，提高设备利旧率，

降低企业成本，减轻企业负担，实现“省级统筹，一地接入，全省通

用”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浙江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（含城市轨道交通工程）施

工现场人员实名制考勤设备管理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本标准主要为“实名制考勤设备技术要求”，根据建筑业数字化

改革要求，对相关考勤设备和智能终端的性能、技术参数作了基本规

定。

四、考勤方式

为贯彻落实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要求，结合现场实际和技术发展，

目前的考勤方式主要采用生物识别方式，包括人脸识别考勤、智能手

机终端考勤等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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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参考文件

1. 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建筑工人实

名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建市〔2019〕18号）

2. 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启用全国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

台的通知》（建办市函〔2018〕603号）的《全国建筑工人管理

服务信息平台数据标准（试行）》、《全国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

息平台数据接口标准（试行）》

六、实名制考勤设备技术标准

1. 信息采集要求

（1）“保障在线”试点项目：2022年 10月 15日起，保障在线试点

项目需通过“浙里办”——“工人保障在线”应用的工友端自行完善

个人信息或由项目端协助工人完成人员基本信息采集，系统自动协同

公安部门的人口信息库获取包括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户籍地址、

身份证号、民族等。采集的人员基本信息归入“保障在线”人员库后，

地市平台可通过接口获取对应的人员信息，并下发至考勤设备。

（2）“保障在线”非试点项目：人员基本信息由地市平台完成采集

并同步至“保障在线”平台。地市平台可通过接口获取省平台人员信

息，并下发至考勤设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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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闸机设备

(1) 满足户外环境使用，防水防尘防锈；

(2) 开关门速率小于 0.5秒；

(3) 通讯接口支持数字量 I/O接口、RS485 、RS232等，至少支持一

种。

3. 普通人脸考勤设备

(1) 满足户外使用环境，工作温度范围支持-10℃到 55℃、工作湿度支

持 0%到 90%湿度

(2) 可见光和近红外双目摄像头，有效像素 200 万及以上；

(3) 支持互联网传输的有线网络、WiFi、4G/5G等至少一种通讯模式；

(4) 扬声器支持播放通行人员姓名及定制内容；

(5) 识别高度满足 1.2~2.2 米，角度可调；

(6) 识别距离满足 0.5~1.5 米，视镜头可变；

(7) 人脸可识别角度满足左右 30度，上下 30度；

(8) 识别时间小于 2秒；

(9) 识别准确率 99%以上， 能够对眼镜、光线、脸部灰尘、安全帽等

外部因素进行抗干扰识别；

(10) 具有活体检测功能，能够有效阻止照片、视频、3D面具的攻

击；

(11) 设备具备存储能力，存储空间支持人脸容量满足 10000人及以

上、存储容量满足抓拍记录 50000条及以上（建议存储空间不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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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8G），考勤数据同时具备实时上传和脱机存储联网补传功能；

(12) 满足与闸机通道联动要求，支持数字量 I/O接口、RS485 、韦

根输入、韦根输出等接口；

(13) 考勤记录及识别实时照片上传延时不超过 10秒钟；

(14) 满足《浙江省实名制物联设备对接标准》中的数据规范；

4. 测温人脸考勤设备

(1) 满足户外使用环境，工作温度范围支持-10℃到 55℃、工作湿度支

持 0%到 90%湿度

(2) 可见光和近红外双目摄像头，有效像素 200 万及以上；

(3) 支持有线网络、WiFi、4G/5G等至少一种通讯模式；

(4) 扬声器支持播放通行人员姓名及定制内容；

(5) 识别高度满足 1.2~2.2 米，角度可调；

(6) 识别距离满足 0.5~1.5 米，视镜头可变；

(7) 人脸可识别角度满足左右 30度，上下 30度；

(8) 识别时间小于 2秒；

(9) 识别准确率 99%以上， 能够对眼镜、光线、脸部灰尘、安全帽等

外部因素进行抗干扰识别；

(10) 具有活体检测功能，能够有效阻止照片、视频、3D面具的攻

击；

(11) 设备具备存储能力，存储空间支持人脸容量满足 10000人及以

上、存储容量满足抓拍记录 50000条及以上（建议存储空间不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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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8G），考勤数据同时具备实时上传和脱机存储联网补传功能；

(12) 满足与闸机通道联动要求，支持数字量 I/O接口、RS485 、韦

根输入、韦根输出等接口；

(13) 考勤记录及识别实时照片上传延时不超过 10秒钟；

(14) 设备具备人体测温功能，测温距离不小于 1.0米，测温精度±

0.3℃，户外阳光照射下能正常使用且不影响测温精度；

(15) 设备需具备检测资质的相关机构出具的测温计量报告；

(16) 满足《浙江省实名制物联设备对接标准》中的数据规范；

5. 防疫考勤一体设备

(1) 设备具备双目活体检测功能，摄像头包含一个 RGB 摄像头和一

个 IR 摄像头，摄像头像素不低于 200 万，并能够有效阻止照片、视

频、3D面具的攻击，同时能够排除干扰准确识别（如：眼镜、光线、

脸部灰尘、安全帽等）；

(2) 设备具备存储能力，存储空间支持人脸容量满足 10000人及以

上、存储容量满足抓拍记录 50000 条及以上（建议存储空间不小于

8G），考勤数据同时具备实时上传和脱机存储联网补传功能；

(3) 设备识别精准快速，识别速度≤2s（秒），通过率高于 99.9%，

误识率不超过 0.1%；

(4) 设备应满足强光、逆光、顺光、弱光等环境下的人脸识别，识

别速度和通过率受较小影响；

(5) 设备应满足 0.5～2 米识别距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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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设备应满足复杂天气条件下的应用，工作温度范围支持-10℃

到 55℃、工作湿度支持 0%到 90%湿度；

(7) 设备满足与闸机通道联动的要求，可反馈健康码、核酸、疫苗、

行程卡等信息和规则，进行信息显示和验证开闸；支持国际标准韦根

协议（WG26/WG34），支持开关量输出；

(8) 设备具备接入以太网/WiFi/4G 通讯模块能力，采集和识别(考

勤)数据远程实时上传；

(9) 设备具备人体测温功能，测温距离不小于 1.0 米，测温精度±

0.3 度，户外阳光照射下能正常使用且不影响测温精度；

(10) 设备支持 Android/Linux/鸿蒙等系统。优先支持嵌入式 Linux

操作系统,能够确保设备稳定运行；

(11) 设备应具备大于或等于 7英寸 IPS 触摸显示屏幕，能够满足输

入手机号码获取短信验证码并完成行程校验需求；

(12) 设备能通过语音提醒通行人员的识别结果，灵活支持文字提示

和语音提示的切换，支持语音播报考勤人员名字；

(13) 设备需具备检测资质的相关机构出具的测温计量报告;

(14) 满足《浙江省实名制物联设备对接标准》中的数据规范；

6. 智能手机终端

(1) 具备拍照功能，可实现人脸识别验证；

(2) 具备定位功能，可实现电子围栏定位验证；

(3) 具备通信功能，可实现考勤记录实时上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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